
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 107-108 學年度輔系科目學分表 

申請名額標準及條件 指定必修科目學分 任選必修科目 學分 
完成輔系至少

應修學分 

受理申請名額：不限 

申請人學系：不限 

其他申請條件： 

先修科目學分 

普通化學 

普通生物學(一)(二) 

生物化學(一)(二)共

6 學分 

分子生物學(4 學分) 

醫用病毒學（2學分） 

遺傳學（3學分） 

醫用微生物學（2學分） 

細胞生物學（4學分） 

發育生物學（3學分） 

生物資訊概論（3學分） 

免疫學（3學分） 

生物統計導論（3學分） 

生化分析（3學分） 

幹細胞學（3學分） 

生物物理化學（3學分） 

有機化學(一)(二) (6 學分) 

分子癌症學 (3 學分) 

基因體學導論 (3 學分) 

 

21 學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 107-108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名額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應修學分 

受理申請名額：不限 

申請人學系：不限 

其他申請條件：無 

基礎生物數學 4 學分 

觀念物理(一)(二)4 學分 

普通化學 3 學分 

普通化學實驗 1 學分 

普通生物學(一)(二)6 學分 

普通生物學實驗(一) (二)2 學分 

有機化學(一)(二)6 學分 

生物統計導論 3 學分 

分子生物學 4 學分 

生物化學(一)(二)6 學分 

生命科學實驗(一)(二)(三)3 學分 

生化分析 3 學分 

醫用病毒學 2 學分 

遺傳學 3 學分 

醫用微生物學 2 學分 

細胞生物學 4 學分 

免疫學 3 學分 

專題討論(一 )(二)2 學分 

 

61 學分 

 



生物醫學科學系 轉系審查標準 

 

階段 大一升大二(平轉) 大二升大二(降轉)  

名額 視當學期名額而定 

學期成績  

要求先修之科目名稱 本系開設普通生物學(一) 65 分(含)以上   

備註 

一、 申請者需檢附歷年成績單 

二、 需與本系招生委員面試後以決定錄取與否 

三、 需經本校轉系(所)審查委員會審議後公告 

 

 

*依據本校轉系辦法第七條規定『轉入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系原核定新生名額加

二成為上限。』 

 

 


